
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的學者曾經指出，學童
欺凌行為是香港現今其中一個最嚴重卻被忽略的問

題。要界定何謂「欺凌」存在困難，城大人文社會科學院
犯罪學專家黃成榮教授將「欺凌」定義為「處於強勢的人意
圖傷害受害者，而多番作出攻擊行為」。

近三成港生每月受欺凌

根據受疫情影響前、於2019年公布的學生能力國際
評估計劃顯示，有29.3%香港學生遭遇每月數次或以上各
式欺凌，比起內地（17.7%）與台灣地區（13.2%）都要高。

欺凌行為研究專家馮麗姝博士表示，香港的欺凌行
為有不少是源於反應型攻擊者，意指當事人因事情並非
如預期般發生或因遇上失敗挫折，便會挑起憤怒激動情
緒，繼而使用武力。在某些個案中，具有極其嚴重反應
型攻擊傾向的兒童，即使完全沒有受到欺凌，亦可能會
自覺是受害者。這類兒童一般具有數種負面的性格特
徵，例如自尊心較低、難以管理憤怒情緒、衝動及社交
技巧欠佳等。馮博
士稱，不論是

哪一類攻擊者，成因通常源於家庭教育問題。不過，反
應型攻擊者較多來自低收入家庭，而操控型攻擊者則多
是家庭環境較富裕的學生。
以往常見的校園欺凌問題多涉及暴力及為同學起花

名，如今在手機不離手的資訊氾濫年代，網絡欺凌更加
普遍。根據教育局向公營中小學收集有關訓育及輔導個
案的資料，20/21學年涉及網絡欺凌的學生個案數目比之
前飆升逾60%。網絡欺凌一般會聯想到網上討論區及社
交媒體上的「起底」或公審行為，黃成榮卻指這其實是極
端例子，大部分網絡欺凌並非如此張揚。他解釋，不少
網絡欺凌行為也是在WhatsApp等手機軟件的聊天群組裏
發生，包括散播謠言、故意排擠孤立等，可以令受害人
感到孤獨沮喪、鬱悶恐懼。

正向教育鼓勵社交

要正視欺凌問題，最徹底還是先由家庭教育做起，
透過「正向教育」教導兒童感恩的態度及正面思考等。黃
成榮補充，父母及教師必須向兒童加強教育有關網絡欺
凌的危害，同時限制上網時間，並透過運動及戶外
活動，鼓勵培養健康積極的生活方式，建立正
向心理。

與此同時，家長亦應留意子女有否突
然轉變，一旦不幸發現子女受到欺凌，
應盡快向學校匯報及保持聯繫，詳細
了解孩子被欺凌的過程，並可在老師
和社工的協助下，與欺凌者的家長
溝通，共同解決問題。平時亦可
透過家長教師會，加深了解子女
的校園生活，鼓勵子女與不同的
人相處，提升社交能力，學習
如何保護自己。若發現子女性
格較怕事或被動，應鼓勵他
們參與社交活動。倘從校方
得知子女有欺凌行為，切勿
以打罵形式懲罰他們，應
找出其動機，加以輔導，
如有需要可尋求專業人士
的幫助。家長需明白自
己是子女的榜樣，與子
女建立良好的溝通和
信任關係，令子女
明白他們是幫
到自己的成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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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如發現子女有以下的突然轉變，
應主動關心其近況，了解有否受到欺凌。
若子女拒絕透露，可聯絡學校跟進。
1. 情緒變得低落、感到無助無能
2. 功課表現不佳、成績大跌
3. 有不願上學或逃學的跡象，甚或要求

家長接載、異常變更往返學校路線
4. 不願意接觸其他人，謝絕朋輩活動
5. 經常出現頭痛、肚痛或其他身體不適
6. 身體無故出現傷痕
7. 說話結巴，感覺異常焦慮、缺乏自信
8. 校服或其他物件被弄污或遭人破壞
9. 要求金錢或偷取金錢（疑給予欺凌者）
10.物品常常「不翼而飛」
11.回家時發現未食午膳（金錢或飯盒疑被偷去）
12.開始欺凌兄弟姐妹或其他同輩
13.失眠或經常發噩夢
14.經常翻查手機或上網，之後感到憤怒或不安
15.改變對上網或使用社交平台的習慣，或突然刪去賬戶

不同學者對於欺凌行為的界定有一些差異，
但大部分有關欺凌行為皆包括下列三個元素 ：
■ 重複發生─ 欺凌行為在一段時間內重複發生，而

不是單一的偶發事件。
■ 惡意─ 欺凌者蓄意地欺壓及傷害他人。
■ 權力不平衡的狀態─ 欺凌者明顯地比受害者強，而

欺凌是在受害者未能保護自己的情況下發生。

欺凌行為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四類：
■ 身體 / 行為暴力─ 例如拳打腳踢、掌摑拍打、推撞

絆倒、拉扯頭髮、強索金錢或物品等。
■ 言語攻擊─ 例如恐嚇、粗言穢語、喝罵、中傷、譏

諷、呼叫「花名」及針對身體特徵、能力、種族等個人
特質，加以惡意嘲笑和侮辱等。

■ 間接欺凌 ─ 例如造謠、蓄意不友善、無視別人存
在、孤立、杯葛或排擠受害者等。

■ 網絡欺凌─ 欺凌者可利用互聯網上的途徑，例如
透過電郵、網頁、網上聊天或手提電話的短訊，惡

意造謠、發放侮辱消息或人身攻擊的言論，
以嘲弄及中傷受害者。

被欺凌者徵狀

何謂欺凌？




